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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 2月 28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

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 

会议出席人：2024 年 2 月 21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委托授权代理人；本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会议主持人：王健先生 

会议议程：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宣布大会出席情况、会议事项及投票表决办法。 

三、会议进入议题的审议阶段，宣读、讨论、审议各项议案： 

1.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3. 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6.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四、回答股东提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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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本次会议现场表决后，将由上交所信

息服务平台合并统计现场与网络表决结果）； 

六、宣布投票表决结果； 

七、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八、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九、公司董事签署股东大会决议，董事、记录人签署会议记录； 

十、宣布大会结束。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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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

新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章程 修订后章程 

第五十七条 独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

时股东大会。对独立董事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

议，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

定，在收到提议后10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 

第五十七条 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独

立董事有权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独

立董事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提议，董事会应当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在收到提议

后10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

书面反馈意见。 

…… 

第八十条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监事会

应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每名独

立董事也应作出述职报告。 

第八十条  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监事会

应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 

独立董事应当向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提交年度述

职报告，对其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说明。独立董事

年度述职报告最迟应当在公司发出年度股东大会通

知时披露。 

第九十三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

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选举二

名以上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的应当实行累

积投票制。独立董事和其他董事应分别进行选举，以

保证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 

…… 

第九十三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

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选举

二名以上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的应当实

行累积投票制。选举两名以上独立董事的，应当实

行累积投票制。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应当单独计票并

披露。 

…… 

第一百〇八条  选举独立董事前应履行以下程

序： 

（一）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

第一百〇八条 选举独立董事前应履行以下程

序： 

（一）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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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被提名人的同意，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

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并负责向

公司提供该等情况的书面材料。候选人应向公司作出

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候选人的

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 

…… 

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

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有无重大

失信等不良记录等情况。候选人应向公司作出书面

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公开披露的候选人的资

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董事职责，并

对其符合独立性和担任独立董事的其他条件作出公

开声明。 

……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

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

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第一百一十二条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

也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

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独立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也

不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出席的，董事会应当在该

事实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提议召开股东大会解除该

独立董事职务。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

职。董事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董事会将

在2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时,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除前款所列情形外，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

会时生效。 

第一百一十三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

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董事会将在2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时,或独立董事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或专门委

员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不符合法律法规或本章

程的规定，或者独立董事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在

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除前款所列情形外，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

事会时生效。公司应当自独立董事提出辞职之日起

六十日内完成补选。 

第一百一十七条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 

第一百一十七条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与任免、

职责与履职方式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

的有关规定执行。 

…… 

第一百二十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六）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可根据需要

设立包括但不限于战略、薪酬与考核、提名等专门委员

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

权履行职责，专门委员会的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

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薪

第一百二十条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六）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可根据需

要设立包括但不限于战略、薪酬与考核、提名等专

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

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专门委员会的提案应当提

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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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与考核、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

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

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或工作细则，规范专门委员会

的运作。 

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应当过半数，

并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提名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过半数并

担任召集人。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

或工作细则，规范专门委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五十一条  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

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

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第一百五十一条  监事辞职应向监事会提交书

面辞职报告。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监事

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或

职工代表监事辞职导致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

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时，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

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规定，

履行监事职务。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3名监

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1人，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

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

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

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3至

5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1人，监事会主席由全

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

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

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

持监事会会议。 

第二百一十四条  本公司章程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原《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第二百一十四条  本公司章程自公司 2024年第一

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原《公司章程》同

时废止。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该议案已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24年 2月 1日的《上

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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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促进公司

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并结合

公司实际情况，拟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24年

2月 1日的《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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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甘肃蓝科

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拟对《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改。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24年 2

月 1日的《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请各位股东审议表决。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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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董事会推荐王健、张尚文、杨勇、郑中、丁杨惠勤、汪金贵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

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任期三年。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

议表决。 

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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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健，男，中国国籍，1975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历任中设江苏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财务处核算，江苏苏美达机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

务部副经理、经理、综合部经理，江苏苏美达机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

经理、江苏苏美达集团公司团委书记，江苏苏美达集团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兼江苏

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经理，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

经理，公司办公室主任、资产财务部总经理，苏美达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现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张尚文：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甘肃工业大学化工工艺专业，大学本

科，工学学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3年9月至1997年7月，甘肃工业大学化工工艺专业学习；1997年7月至2006年3月，

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海洋工程部技术人员、项目经理(其中：2001年3月至2002年12月，

在石油大学(华东)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2006年3月至2009年4月，

任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海洋工程部副主任；2009年4月至2011年11月，任甘肃蓝科石化高

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装备研究部副部长；2011年11月至2020年11月，任甘肃蓝科石

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海洋装备研究部部长。2020年12月至今，任甘肃蓝科石化高新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2年5月至今任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杨勇：男，汉族，1981年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2003年6月至2008年4月，先后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学生工作干事、

校团委工作干事、外国语学院团委书记、学生处事务科代理科长；2008年4月至2023年4

月历任江苏苏美达集团公司办公室经营管理员、副经理、经理、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助

理、团委书记，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团委书记，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苏美达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办公

室（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行政部（安全生产部）总经理；

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2023年4月至今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中国浦发机械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 
 

郑中，男，汉族，197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 

现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总经理。历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

总经理，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总经理助理，苏美达船舶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江苏苏美达轻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丁杨惠勤：男，汉族，1986年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高级工程

师。 

2011年7月至2017年1月任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成套三部业务助理、业务

员、项目经理；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任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兼

下属公司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任江苏苏美达成套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国际工程事业一部总经理助理兼下属公司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2019年10月至2020年01月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国际工程事业一部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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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助理兼下属公司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扬州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任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国际工程事

业一部副总经理兼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扬州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任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扬州苏美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2

年1月至今任江苏苏美达成套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汪金贵，男，汉族，1980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现任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部长、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历任中国

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部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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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已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董事会推荐孙延生、周邵萍、张正勇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书面同意担任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不存

在任何关联关系、具备法律法规所要求的独立性。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任期三年。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

议表决。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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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孙延生先生：196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1993年4月至1999年8月，任山东明威律师事务所律师；1999年8月至 2002年 12

月，任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2002年 12月至2013年 2月，任北京市天银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2013年 2月至 2016 年 4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划委员会

研究员；2016年4月至今，任北京敦诚投资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2017

年 1月至 2019年 1月，任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2017年 9月至

2022年6月，任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独立董事；2018年 7月

至今，任香港梁志天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香港主板上市公司）；2020年2

月至2023年8月，任新华都特种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独立董事；2020年12月

至今，任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主板）；2021年 5月至今，任牡丹

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主板）独立董事；2021年7月至今，任中国圣牧有机

奶业有限公司（港交所主板）独立非执行董事。2022年1月至今中航科电（创业板过会）

独立董事。 

 

周邵萍女士：1966年2月出生，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 

1988年本科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流体机械专业，1991年硕士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机

械学专业，2009年博士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化工机械专业。2011年至 2012年在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问学者。 

1991年7月至1997年7月任华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教师，讲师。1997年10月至

2001 年 11 月任华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讲师，兼任副系主任、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

长、副书记等职。2001年11月至2008年11月任华东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期

间兼任过副书记、副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等。2008年11月至2009年 7月任华东

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副教授，兼任学院党委书记。2009年7月至 2018年 3月

任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兼任学院党委书记。 

2018年3月至今任华东理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 

 

张正勇先生：1983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京财经大学会计

学院教授、副院长（兼）、江苏现代财税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办公室主任。 

2006年本科毕业于安徽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2008年硕士毕业于西南财经

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专业，2011年博士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专业（提前

直博）。2012年至2016年于南京大学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会计学）博士后。2011年6

月至2014年7月任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2014年7月至2019年 6月任南京财经

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导、学科建设办副主任。2019年6月至2021年4月任南京财经

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系主任。2021年4月至今任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2022年

11月至今任南京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硕导，2023年1月至今任江苏现代财税治理协

同创新中心办公室主任。2023年1月至今任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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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推荐张信、杨梅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担任

公司监事的资格，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任期三年。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请各位股东审

议表决。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 2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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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信：男，汉族，1976年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 

1999年 8月至 2007 年 1月任中设江苏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财务处会计核算；2007

年 1 月至 2011 年 9 月历任江苏苏美达集团公司资产财务部技贸财务部副经理、经理；

2011.09--2017.01  江苏苏美达集团公司技术公司财务总监（2011年12月南京大学荷

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7年

1 月至 2017 年 11 月任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兼技术公司财务总

监；2017年11月至 2019年8月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兼技术公司

财务总监；2019年8月至2022年4月历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总经理；2022年 4月至今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

司资产财务部总经理兼船舶公司财务总监；2024年1月至今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会计师。 

 

杨梅：女，汉族，1975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国

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国际注册风险管理确认师。 

1998年 7月至 2001 年 8月任中设江苏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财务处轻纺财务部会计

核算；2001年 8月至 2002年 1月任中设江苏机械设备进出口集团公司财务处五金财务

部会计核算；2002年 1月至 2008年 1月任中设江苏机械设备进出口集团公司投资审计

部投资审计员；2008 年 1月至 2012年 1月任江苏苏美达集团公司投资审计部主任投资

审计员；2012年1月至 2013年1月任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审计部总经理助理；

2013年 1月至 2014年 2月任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审计部副总经理；2014年 2

月至 2017年 9月任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2017年 9月至 2018年 3

月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2018年3月至2019年10月任苏美达股份有

限公司纪检监察审计部副部长；2019年10月任2020年1月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审计

部副总经理；2020年 1月至今任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2021年 10月至今

担任公司纪委委员，2024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总部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